說明表

	申辦案件名稱
	申請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設置文件變更、許可證、許可證變更作業

	承辦單位
	廢棄物管理科
	聯絡電話
	03-8224502

	申辦作業流程
	申請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設置文件變更、許可證、許可證變更作業流程圖

	相關法令規定
	1. 廢棄物清理法
2.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
3. 審查費收費基準表

	申辦說明
	應備文件
	申請文件一式10份內容具備：

1. 申請表

2.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3.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4. 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者，並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許可之證明文件。

5. 廢棄物處理設備及工具規劃說明書，清理機構應含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

6. 工程計畫說明書

7. 污染防治計畫書

8. 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1） 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2） 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資料及清運計畫。

（3） 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4） 緊急應變措施

9. 其它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申請方式
	下載表格後填寫完畢，送地方環保局審查，詳流程圖

	
	辦理期限
	

	
	備註
	

	申辦範例及表格下載區
	1. 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申請表

2. 廢棄物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變更申請表




